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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文件

浙大本发〔2020〕15 号

浙江大学关于实施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培训

合格证制度的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

精神，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

设改革的意见》（2018 年 1月 20日）和《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 浙

江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》 （党委发

〔2013〕1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回归本分，立德树人，加强我校

教师队伍建设，引导新入职教师追求卓越教学，促进新教师树立

先进教学理念、掌握先进教育技术和教学技能、提高教学能力与

水平，助力青年教师职业成长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新入职教师是指进校参加工作后首次承担授课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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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教师，其授课资格是指承担本科生、研究生课程教学任务的资

格。

第二章 培训要求

第三条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由校院两级教师教学发展

组织协同开展、共同组织实施。培训时间为一学年，培训内容按

“必修+选修+试讲”进行设计,共要求修读 16 个学时。必修部分

包括师德师风、教学理念、教学制度、教学技能和研究共 4 个模

块，由本科生院教学研究处组织实施，要求新入职教师修读 12

个学时，其中师德师风模块课程中修读 2 学时；教学制度模块课

程中修读 2 学时；教学理念模块课程中修读 4 学时；教学技能和

研究模块课程中修读 4 学时。选修和试讲部分由各院级教师教学

发展组织实施，要求新入职教师修读 2 个学时选修内容和通过 2

个学时试讲考核。

第四条 要求新入职教师全程参与学校和院系组织的教学培

训，认真完成各培训模块所要求的学时数，听取培训专家的意见

和建议，积极改进，提高教学能力水平。

第三章 实施程序

第五条 本科生院在每年9月初新入职教师始业教育期间发

布实施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的通知，其中党委教师工作部在

始业教育培训中实施的师德师风课程可以认定为师德师风模块

的学时数。本科生院教学研究处实施师德师风、教学理念、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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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、教学技能和研究四个模块的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培训，培

训和学术讲座、午间沙龙、教师工作坊等教师教学发展常态化项

目相结合，并建立新入职教师培训信息库，开展培训考核评优和

效果评估等工作。

第六条 各院级教师教学发展组织结合各自学科或专业特点

制定相应的培训方案，通过日常教师教学发展活动实施新入职教

师培训选修部分，并在所有培训结束前完成对新入职教师试讲考

核。各学院（系）可以为新入职教师配备教学经验丰富，学术造

诣深，责任心强的指导教师，发挥传帮带作用，对新入职教师培

训过程中进行指导和评价，及时发现问题，予以准确引导。

第七条 新入职教师修读完所要求培训内容的学时数后，提

交培训总结表,所在学院（系）签署试讲考核意见，本科生院对

培训结果进行审核认定，通过审核的新入职教师将获得培训合格

证书。

第四章 考核管理

第八条 新入职教师完成培训所要求的相应学时数后，本科

生院对通过审核认定的新入职教师统一颁发“浙江大学新入职教

师教学能力培训合格证书”。新入职教师取得“教师资格证”和

“浙江大学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培训合格证书”后，方可进入本

科生院教师任课资格数据库，获得授课资格。各学院（系）可以

结合培训合格证书自行出台相应的教师政策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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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对未完成相应学时数或审核认定为不合格的新入职

教师可以继续参加下一年度培训，进行针对性补修后再给予颁发

合格证书。连续参加两个年度培训且未取得合格证书的新入职教

师，学校将不再认定其任课资格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本科生院教学研究处负责

解释。

本科生院

2020 年 9 月 8 日

浙江大学本科生院综合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9 月 8 日印发


